


廉洁协议

出租人（以下简称甲方）： 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                 
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                                        
为规范甲乙双方在房屋租赁业务活动中的行为，严防在业务活动中发生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廉洁协议，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乙双方共同责任
1.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廉政建设有关规定，业务活动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诚实守信原则。
2. 建立健全廉洁管理制度，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廉洁教育，公布举报电话，对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3. 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应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举报。
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
1. 不得索要或接受乙方及其相关单位或人员提供的回扣、礼金、有价证劵、支付凭证、贵重物品等。
2. 不得在乙方及其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甲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3. 不得在乙方及其相关单位投资入股，不得向乙方单位及人员借款或委托买卖股票、债券等。
4. 不得暗示、要求和接受乙方及其相关单位为其购买或装修住房，为婚丧嫁娶、配偶和子女的工作安排或上学等提供方便。
5. 不得接受乙方及其相关单位安排的宴请以及旅游、健身等娱乐活动。
6. 不得接受乙方及其相关单位购置或提供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
7. 不得通过乙方及其相关单位为其配偶、子女及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8. 不得在乙方或乙方相关单位兼职和领取兼职工资及报酬；不得利用甲方的商业秘密谋取个人私利。
9. 不得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向乙方提出上述各项禁止事项之外其它违背党规党纪、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单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事项或要求。
10. 如乙方有知悉、怀疑甲方员工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可与甲方联系，甲方承诺对所有信息提供者及所提供的全部资料严格保密。
甲方接受投诉电话为： 023-89030791 / 89030773  ;
接受投诉专用邮箱为： Clzgc163.com            。
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
1. 禁止向甲方及其人员提供回扣、礼金、有价证劵、支付凭证、贵重物品等。
2.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报销应由甲方或甲方个人支付的费用。
3.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在乙方投资入股、个人借款等提供方便。
4.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购买或装修住房，为婚丧嫁娶、配偶和子女工作安排或上学等提供方便。
5.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安排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
6.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
7. 禁止为甲方及其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它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
8. 禁止安排甲方人员在乙方或乙方相关企业兼职和领取兼职工资及报酬；禁止向甲方人员打探有关涉及甲方的商业秘密。
9. 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廉洁协议规定的，应向甲方纪委举报。
10. 甲方对涉嫌与甲方有关的不廉洁行为进行调查时，乙方有配合甲方提供证据、作证的义务。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及其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给予有关人员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乙方及其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三条规定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行为的严重程度和造成的后果决定是否解除租赁合同（解除租赁合同的不予退还乙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包括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律师费等），乙方应给予相应经济赔偿。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协议生效
[bookmark: _GoBack]1. 甲乙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同时签订本协议，本协议是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与租赁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 壹 式 贰 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2. 甲乙双方及其人员在租赁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现在合同履行期间有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行为，仍按本协议规定处理。


甲方（盖章）：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                              
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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